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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法判解   .............................................................................................................  

刑事法院職權調查證據之範圍 

最高法院第101年第2次刑事庭決議 
────────────────────────────────── 
【實務選擇題】 

 

下列有關證據調查之敘述，何者錯誤？ 
(A) 法院為發見真實，應依職權調查證據。 
(B) 不能提出聲請調查證據之書狀，而有正當理由或其情況急迫者，得以言詞為

之；如有傳換證人之必要者，為聲請之人應促使證人到場。 
(C) 審判長應將證物提示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使其辨認；證物如

係文書而被告不解其意者，應告以要旨。 
(D) 卷宗內之筆錄及其他文書可為證據者，審判長應向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

或輔佐人宣讀或告以要旨；但有關風化、公安或有毀損他人之名譽之虞者，

不在此限。 
答案：A 
 

 

【裁判要旨】 

無罪推定係世界人權宣言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宣示具有普世價值，並

經司法院解釋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人權。民國九十一年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第

163條第2項但書，法院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之規定，當與第

161條關於檢察官負實質舉證責任之規定，及嗣後修正之第154條第1項，暨新制定

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刑事妥速審判

法第6條、第8條、第9條所揭示無罪推定之整體法律秩序理念相配合。盱衡實務運

作及上開公約施行法第8條明示各級政府機關應於二年內依公約內容檢討、改進相

關法令，再參酌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立法理由已載明：如何衡量公平正義之維護

及其具體範圍則委諸司法實務 
運作和判例累積形成，暨刑事妥速審判法為刑事訴訟法之特別法，證明被告

有罪既屬檢察官應負之責任，基於公平法院原則，法院自無接續檢察官應盡之責

任而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義務。則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但書所指法院應依職權

調查之「公平正義之維護」事項，依目的性限縮之解釋，應以利益被告之事項為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法觀人‧判解集 NO.35  

  

 

 6

限，否則即與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之規定及無罪推定原則相牴觸，無異回復

糾問制度，而悖離整體法律秩序理念。 

【裁判分析】 

一、最高法院第101年第2次刑事庭決議，將法院職權調查證據之義務範圍即刑事

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但書：「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利益有重大關係事

項，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其中「公平正義之維護」，目的性限縮為對被

告利益而攸關公平正義之事項為限。此引來許多學界的老師及檢方之質疑，

例如：何賴傑老師便批評，如此解釋方法，將違反「證據預先評價禁止」。 
二、91年第4次刑事庭決議第7點、100年第4次刑事庭決議對此之修正及101年第2

次刑事庭決議再次修正之部分，說明如下： 
（一） 91年第4次刑事庭決議第7點：本法第163條第2項前段「法院得依職權調查證

據」，係指法院於當事人主導之證據調查完畢後，認為事實未臻明白仍有待

澄清時，得斟酌具體個案之情形，無待聲請，主動依職權調查之謂。從而，

法院於當事人聲請調查之證據調查完畢後，除依同條規定應調查之證據外，

其他凡經認為有助於發見真實而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證據存在，且有調查之

可能者，皆屬得依職權調查之證據。而100年第4次刑事庭決議則修正為：檢

察官未盡舉證責任，除本法第163條第2項但書規定，為維護公平正義之重大

事項，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外，法院無庸依同條項前段規定，裁量主動依

職權調查證據。是該項前段所稱「法院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係指法院於當

事人主導之證據調查完畢後，認為事實未臻明白仍有待澄清，尤其在被告未

獲實質辯護時（如：無辯護人或辯護人未盡職責），得斟酌具體個案之情

形，無待聲請，主動依職權調查之謂。 
（二） 從上述實務見解之演變可知，100年第4次刑事庭決議對於91年第4次刑事庭決

議第7點之修正，主要集中於限縮第163條第2項本文「法院得依職權調查證

據」。 
（三） 進一步地，101年第2次刑事庭決議再次修正之部分，乃在100年第4次刑事庭

決議修正後之文末，再加上「但書所指『公平正義之維護』，專指利益被告

而攸關公平正義者而言。至案內存在形式上不利於被告之證據，檢察官未聲

請調查，然如不調查顯有影響判決結果之虞，且有調查之可能者，法院得依

刑事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曉諭檢察官為證據調查之聲請，並藉

由告訴人、被害人等之委任律師閱卷權、在場權、陳述意見權等各保障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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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強化檢察官之控訴功能，法院必須確實依據卷內查得之各項直接、間接

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而為正確判斷。因此，非但未減損被害

人權益，亦顧及被告利益，於訴訟照料及澄清義務，兼容並具。」簡言之，

101年第2次刑事庭決議乃是針對第163條第2項但書規定再次修正先前決議之

意旨。 

【考題解析】 

參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但書，答案(A)錯誤。 

【相關法條】 

刑事訴訟法第163條。 

 


